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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民普〔2020〕1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鲁民〔2020〕2 号文件 
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，泰安高新区、泰山景区社会事业局，徂

汶景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： 

现将《山东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发〔2019〕124 号文件加强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》（鲁民〔2020〕2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掌握“三清”底数，落实“五有”措施，

全面推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卡制度，探索推进分散供养

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培训制度、最美照护人评选机制。同时,按照《泰

安市民政局关于实施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的通知》（泰民

〔2019〕12 号）“三集中”工作要求，切实提升失能半失能特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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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集中照护水平，积极动员失能半失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选择

集中供养方式，确保 2020 年底前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

达到 55%以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7 日 

 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泰安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7 日印发    

共印 4 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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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民〔2020〕2号 

 

 

山东省民政厅关于 
转发民发〔2019〕124 号文件加强分散 

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 
 

各市民政局： 

现将《民政部关于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》

（民发〔2019〕12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

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   一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。特困人员是困难群众中的特殊群体，

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兜底保障对象。保障好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

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体现，是完善

社会救助体系、织密扎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的重要举措。当前，

我省一些地方在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工作方面还存在照料服务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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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不到位、监督管理措施缺失等问题。各级民政部门要提高思

想认识，坚持问题导向，认真落实好民发〔2019〕124 号文件精

神，明确目标，压实责任，细化措施，切实把分散供养特困人员

照料服务工作抓紧抓实，进一步增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获得感、

幸福感和安全感。 

二、掌握“三清”工作底数。市级民政部门要指导所辖县（市、

区）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采取组织社会救助工作人员

实地检查、购买专业第三方服务上门调查、发动社会力量主动提

供线索、通过大数据信息比对分析等多种方式，开展好分散供养

特困人员日常动态排查，完善主动发现机制，及时掌握工作底数，

并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跟进工作措施。要做到“应保人数”底数清，

及时将符合认定条件的人员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，并将其

信息准确录入省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，对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

件的要及时终止其供养资格，做到“一数一源”、动态管理；要

做到“自理状况”底数清，委托专业机构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

自理状况定期进行评估；要做到“供养需求”底数清，有针对性

地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服务保障。 

三、落实“五有”工作要求。各地要以满足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照料服务需求为目标，抓好“五有”落实，即：有照护协议、

有服务标准、有定期探访、有动态管理、有应急预案。县级民政

部门要制定格式统一的《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协议》，由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组织签订，明确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照料护理服务人员（机构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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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四方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，并根据特困人员

的自理状况和服务需求确定相应的服务标准。要认真落实《山东

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〔2016〕14号文件进一步健全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6〕26号），在乡镇

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建立健全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联系帮扶制

度，通过定期上门探访特别是加强重要时间节点、节日的探访，

帮助解决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在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医等方面的困难。

根据其自理状况、供养需求等动态变化情况，及时调整照护标准

和服务内容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根据分散供养特困

人员生活现状制定应急风险防控预案，会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共

同抓好落实。 

四、提升集中供养能力。要认真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19〕31号），

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改造提升工程，2022年底

前，每个县（市、区）至少设置 1所以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

主的县级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，优先为生活不能自理（失能、

半失能）特困人员提供集中供养服务。2020年底前，生活不能自

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要达到 50%以上。 

五、畅通申请审批渠道。要在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健全完善社会救助“一门受理，协同办理”综合服务平台，畅通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请审批渠道。要充实村级社会救助经办力量，

充分利用民政协理员、社区网格管理员等队伍，协助符合条件的

困难群众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。要认真落实《山东省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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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推进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鲁民〔2019〕

36 号），扩大试点范围，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审批权限委托下放

给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直接审批，进一步提高救助服务

效率。 

六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。各地要按照鲁政发〔2016〕26号文

件提出的“加强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工作的绩效评价，

定期将绩效评价结果送同级党委组织部门，作为对政府领导班子

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”要求，认真做好绩效

评价和结果报送工作。要推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卡制度，

照料服务卡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制作格式，明确救助供养资金发

放标准、生活自理能力、照料服务人、监督电话等内容，在分散

供养特困人员家中悬挂，主动接受特困人员本人及社会监督。鼓

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利用智能化、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分散供养

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水平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民政厅 

2020年 1月 8日 

 

 

 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山东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9日印发 














